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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○二○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 

第十一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7 年 11 月 16 日(五)下午 3 時 

二、 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 

三、 主席：張副市長紹源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品樺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 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：洽悉 

七、 上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及列管事項追蹤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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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及列管事項追蹤 

管制 

編號 
列管日期 列管事由 權責單位 

107 年 6 月 

裁示事項 
辦理情形 

委員 

意見 

解列 

與否 

1 107.2.2 

以善款支

應 24 校

老舊校舍

重建辦理

進度。 

民政局 

工務局 

 

請 於 下 次

委 員 會 報

告3所校舍

重 建 辦 理

進度。 

民政局： 

有關民德國中拆除重建工

程乙案，已於 107 年 7 月

4 日決標，107 年 8 月 14

日開工，目前已完成校舍

拆除，進行基礎工程作業

中(基樁施作)。 

工務局： 

(一)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

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

程辦理情形：截至 107

年 10 月 21 日預定進

度 2.07%，實際進度

2.14% ， 進 度 超 前

0.07%，目前辦理幼兒

園工區 JSP 噴射水泥

改良樁施作。 

(二) 南寧高中改建案於

107 年 7 月 16 日開

工，截至 107年 10月

21日進行大底澆置、

放樣作業。預定進度: 

4.3400%、實際進度: 

2.6599 %、累計工期

94 天。預計 109 年 5

月 10日竣工。 

 

黃雅萍委

員建議：校

舍重建辦

理進度，建

議請列入

下次委員

會業務報

告事項。 

1、 本案解

列。 

2、 請依委

員建議

事項辦

理。 

2 107.6.26 

李肅椊委

員：有關

運用善款

辦理「端

午節、中

秋節、春

節禮金」

發 放 期

程。 

社會局 

請 研 議 三

節 禮 金 是

否 持 續 發

放 至 109

年，請提報

0206 震 災

復 原 重 建

小組審議。 

(一) 社會局運用 0206 善

款辦理三節慰問金

案，發放至 108 年春

節慰問金止，經專案

簽核及提報 0206 震

災復原重建小組會議

討論，不再延續發放。 

(二) 107年中秋節慰問金，

業已於節慶前發放完

畢，108年春節慰問金

將於 108 年 2 月 5 日

前發放完畢。 

無意見。 本案解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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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07.6.26 

邱淑惠委

員：有關

0206震災

捐款專戶

收 支 情

形，每年

應經會計

師出具之

財務簽證

查核報告

書。 

社會局 

請 研 議 或

提 報 0206

震 災 復 原

重 建 小 組

審議。 

有關 0206震災捐款收支情

形，社會局已設立專戶管

理並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、

每年定期函報上級機關且

受審計機關查核監督，經

專案簽核及提報 0206震災

復原重建小組會議討論，

不辦理會計師財物簽證查

核。 

無意見。 本案解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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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局處業務報告： 

(一) 社會局： 

1、 本府○二○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召集人吳前

副市長宗榮業於 107 年 9 月 4 日榮任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

事長，其職缺由張副市長紹源接任(任期自 107年 9月 4日至 109

年 3月 21日)。 

2、 本府○二○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委員財政稅

務局張前局長紹源、民政局陳前局長宗彥，現分別接任本市副市

長、內政部政務次長一職，所遺 2名委員職缺改派現任財政稅務

局代理局長沈盈如、民政局代理局長林振祿（任期分別為自 107

年 7月 16日至 109年 3月 21日止、107年 6月 1日至 109年 3

月 21日止)。 

3、 0206 震災捐款專戶截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收支情形： 

(1) 收入合計新臺幣 43 億 777 萬 4,625 元(含捐贈收入新臺幣 42

億 6,814 萬 9,791元、捐贈收入利息新臺幣 523 萬 6,396 元、

其它收入新臺幣 3,438 萬 8,438 元）。 

(2) 支出合計新臺幣 23 億 9,925 萬 4,799 元。 

4、 因 0823 熱帶低壓重創南台灣，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6

個單位依據其捐款用途聲明書同意之金額改定作為 0823熱帶低

壓臺南市淹水救助之用，餘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個單位

之捐款用途聲明書，同意由臺南市政府依照實際需求，改作為

0823 熱帶低壓臺南市淹水救助之用。 

5、 本案原擬依據捐款賸餘比率 37%計算改定捐款金額，預估以新

臺幣 4,037萬 5,000元，改定捐款用途予 0823熱帶低壓臺南市

淹水救助。惟經查調本市 0823淹水補助實際需求數，及扣除其

他指定 0823熱帶低壓捐款約新臺幣 1,037萬元，所需數額調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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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新臺幣 3,889 萬 5,000 元，爰本案將 13 個單位原捐 0206 震

災之部份捐款共計新臺幣 3,889 萬 5,000 元，改定捐款用途予

0823熱帶低壓臺南市淹水救助。（詳如附件三第 33頁所示） 

   委員意見： 

   邱淑惠委員：建議應於 0206 震災捐款專戶收支情形表呈現指定改捐

0823熱帶低壓臺南市淹水救助之金額。 

   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准予備查，並請依委員意見辦理。 

(二) 財政稅務局： 

1、 本市永康區維冠金龍都市更新會函請本府無償提供永康區大灣

段 7597-2 地號土地供該會營造工程使用一案，業經 107 年 6 月

25 日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第 22 次會議決議同意無償提供

前述土地，本局刻正與都更會簽訂無償使用契約。 

2、 上揭土地係由 0206 震災善款價購取得，為善款之替代物，非屬

法定市有財產，所有權暫時登記於臺南市，由本府代為管理，其

處分、設定負擔或租賃免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辦理，併予敘明。 

  主席裁示：洽悉，准予備查。 

九、 提案討論： 

(一) 案號：第一號（提案單位：社會局） 

案由：為照顧災民個別化需求、減輕受災家庭經濟壓力，擬延

長災民受孕醫療費等補助項目執行期間，並分別訂定

「人工受孕」及「坐月子」最高補助金額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 為降低不孕災民接受人工受孕經濟障礙，擬依本市

「0206 地震受災民眾生活扶助及照顧服務補助實施計

畫」第 3 點第 1 款規定，針對 108 年 2 月 6 日前受孕成

功之災民，延長其受孕、產檢、生育等醫療費用及坐月

子補助之執行期間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2、 另參酌臺南市 0206 地震受災民眾申請人工受孕、坐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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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補助及臺南市坐月子中心平均收費金額，將「人工受

孕」每次最高補助金額訂為新臺幣 15 萬元整、「坐月子」

每日最高補助金額訂為新臺幣 3,500 元整，最高補助 30

日，前述補助款項皆於最高補助金額內核實支付；本案

經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第 23 次會議決議同意通

過在案。 

         委員意見： 

         黃雅萍委員：建議本案補助款項應於最高補助金額內核實支付。 

         決議：通過，並依黃雅萍委員建議酌做文字修正。 

 

(二) 案號：第二號（提案單位：財政稅務局） 

案由：永康區維冠金龍大樓都市更新會辦理大樓重建及東區大

智市場重建都市更新會辦理都市更新超級市場、集合住

宅重建所書立之工程合約依法應納印花稅計新臺幣 50

萬 9,372 元，擬由 0206 震災善款支應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 維冠金龍大樓都市更新會辦理大樓原地重建,與營造商

共同書立之建築工程合約屬印花稅法第 5 條承攬契據，

依同法第 7 條規定應由立約雙方依合約金額千分之一繳

納印花稅，本案工程總價為新臺幣 2 億 6,484 萬 2,000 元

(含稅) ，扣除內含營業稅後金額為新臺幣 2 億 5,223 萬

476 元(未稅) ，應納印花稅新臺幣 25 萬 2,230 元。 

2、 大智市場重建都市更新會辦理超級市場、集合住宅重建，

與營造商共同書立之建築工程合約屬印花稅法第 5 條承

攬契據，依同法第 7 條規定應由立約雙方依合約金額千

分之一繳納印花稅，本案工程總價為新臺幣 2 億 7 ,000

萬元(含稅)，扣除內含營業稅後金額為新臺幣 2 億 5,714

萬 2,857 元(未稅)， 107 年 2 月 2 日繳納印花稅新臺幣

25 萬 7,142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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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本案係 0206 地震受災戶重建,建請比照補助受災戶房屋

稅、使用牌照稅及土地增值稅等，由捐款專戶補助印花

稅；本案經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第 23 次會議決

議同意通過在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三) 案號：第三號（提案單位：經濟發展局） 

案由：為辦理採購「東區大智市場都市更新大樓 1、2 樓超市空

間房地產權（含停車位）」案衍生之房地產權交易稅費計

新臺幣 146 萬 3,110 元，擬由 0206 震災善款支應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 旨揭採購案業經本市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第 18 次

會議同意由善款支應，經「0206 地震災害捐款專戶管理

及監督委員會」第 8 次會議同意匡列新臺幣 8,754 萬 848

元，由本府都市發展局於 107 年 2 月 6 日簽奉市長以新

臺幣 8,703 萬 3,572 元辦理，後續流程將依本府都市發

展局 107 年 3 月 26 日南市都更字第 1070345810 號函暨

107 年 3 月 20 日奉准簽核辦理，按奉核示略以：「…更

新會完成重建並取得使用執照後將依本府通知辦理新

臺幣 2,200 萬之退回，市場處可續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

辦理限制性招標…」，將待都市更新會取得使用執照並

退回新臺幣 2,200 萬元後，依採購程序辦理。 

2、 旨案於 107 年 7 月 12 日簽奉市長同意匡列買方交易稅

費計新臺幣 146 萬 3,110 元，包括契稅新臺幣 134 萬

8,923 元、印花稅新臺幣 4 萬 168 元、登記規費新臺幣 2

萬 4,019 元及代書費用新臺幣 5 萬元；並經本市「0206

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第 23 次會議同意由善款支應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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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案號：第四號（提案單位：都市發展局） 

案由：有關本市 0206 震災受災戶蕭雅菁女士逾公告期限提出 

租金補貼乙案，建請同意租金補貼自 107 年 11 月起至

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止，估計經費新臺幣 15 萬元，擬由

0206 震災善款支應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 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2 月 8 日營署宅字 107112339 號函

釋：「租金補貼延長經費由地方善款支應，建請市府另依

據 0206 震災捐款專戶相關規定處理為宜。」。 

2、 查維冠重建戶蕭雅菁逾公告申請期限提出租金補貼申

請，107 年 9 月 18 日經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第 23

次」會議決議同意租金補貼至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；其補

貼自 107 年 11 月（社會局 107 年 5-10 月核撥短期生活

扶助每月 6,000 元）起至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，估計金額

新臺幣 15 萬元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五) 案號：第五號（提案單位：工務局） 

案由：為協助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辦理 0206 地震土壤液化受 

損戶地質鑽探鑑定作業，委由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

公會辦理，所需費用新臺幣 65 萬 8,535 元，基於配合檢

察署處理土壤液化作業，擬由 0206 震災善款支應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 本案依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107 年 8 月 8 日南檢銘兼

雲 106 他 3621 字第 1079032423 號函辦理。 

2、 地質鑽探鑑定並委由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

理，施作地質鑽探鑑定作業，作業金額共計新臺幣 42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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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625 元。 

3、 鑽探孔數係為安南區北安路二段 32 巷 35 號 1 孔、安南

區北安路二段 32 巷 37 號 1 孔及安南區北安路二段 32

巷 39 號 2 孔，合計共四孔。 

4、 辦理地質鑽探鑑定須 3 公尺見方作業空間，爰此須拆除

旨揭建築物前院遮陽版與屋架，為保障住戶權益本府得

補貼遮陽浪版與屋架之新建工程款；另安南區北安路二

段 32 巷 35 號及 37 號前院遮陽版與屋架面積相同故分

別補貼新臺幣 6 萬 5,690 元，安南區北安路二段 32 巷 39

號前院遮陽版與屋架面積補貼新臺幣 10 萬 4,530 元，其

補貼金額本局估算其工程單價尚屬合理，爰此三戶前院

遮陽版與屋架之補貼金額由善款支應共計新臺幣 23 萬

5,910 元。 

5、 依政府採購法─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

第二條第 1 項第 2 款辦理限制性招標，並逕由社團法人

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施作地質鑽探鑑定作業，作業金額

為新臺幣 42 萬 2,625 元；另支應旨揭三戶前院遮陽版與

屋架之補貼金額為新臺幣 23 萬 5,910 元，共計金額為新

臺幣 65 萬 8,535 元；本案經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

第 23 次會議決議同意通過在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(六) 案號：第六號（提案單位：工務局） 

案由：有關「永康維冠金龍大樓地下結構物拆除工程」案鄰國

光五街，部分預壘樁與維冠都更會預定施作地質改良樁

及連續壁等工項位置牴觸(約 2.8～3m)，造成重建工程

無法施作，其所衍生移除預壘樁之經費新臺幣 246 萬

7,940元整，及台電外管線路補助費新臺幣 25萬 6,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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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二者共計新臺幣 272萬 4,073元整，擬由 0206震災

善款支應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1、 本案拆除工程為避免拆除時可能產生鄰房震動、龜裂及

地基土壤流失致鄰房下陷等鄰損因素及考量施作安全

性，故採用預壘樁、ccp 止水樁及鄰房托基工法等防護

措施施作，範圍自維冠大樓西側延伸並銜接至南側國光

五街(約 2.8m左右），合計長度約 60.3m，以防外牆拆除

後地下水滲出。鄰南側國光五街，因現況有台電等設施，

經評估如將預壘樁等防護措施往南移至國光五街，必須

暫時將台電等相關設施往外遷移，經詢台電公司遷移時

程(含設計、發包至施工完成)，至少約需一個月，且將

佔用半路幅路面(寬為 6m)至施工完成，至少約需半年；

另因拆除施工打除影響商家及住戶作息協商等因素，共

需約 7個月以上。綜上因素，勢必影響本案施工期程及

該區域交通。為加速拆除工程並保護鄰房，且不影響鄰

近住戶用電及電箱遷移之繁瑣程序，故需於緊鄰舊有維

冠大樓外牆及現有空間內施作上開工項，作業範圍寬約

需 110cm。 

2、 現因拆除工程預壘樁等防護措施與維冠都更會重建工

程預定施作地質改良樁及連續壁等施作位置牴觸，本案

拆除工程防護措施設置施作範圍及長度，皆經過本案監

造單位專業評估及設計，乃是基於考量該區轉角處地下

水滲水及若以鋼板樁施作在拔樁時，勢必將造成鄰房及

道路龜裂或地基掏空等現象，因此延伸是為確保鄰房及

道路安全與保護台電電箱，確有施作之必要性，經檢討

實非本案設計或施作之疏失。因此，建議基於施工界面

及加速重建，使其工程遂行並能如期完工，且避免地震

受災戶長期在外顛波流離，能安心入住，其牴觸工項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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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所衍生之經費總計為新臺幣 272萬 4,073元整，經本

局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現地會勘

並審查經費合理性鑑定完成，將補助維冠都更會並由重

建工程廠商移除。 

3、 本案經 107 年 9 月 18 日「0206 震災復原重建小組」第

23次會議決議提案通過，提送本會議建請由善款支應。 

        委員意見： 

        黃雅萍委員：建請酌修本案案由文字敘述，敘明需移除工項為何 

及每工項所需經費,以使委員易於理解旨意。 

        決議：本案移除經費新臺幣 246萬 7,940元整、台電外管線路補

助費新臺幣 25萬 6,133元，二者共計新臺幣 272萬 4,073

元整，同意通過。並請依黃雅萍委員建議修正部分文字敘

述及施作理由。 

 

十、 主席結語：感謝各委員特別撥冗參加今天會議，提供寶貴意見，爾 

          後各局處提案內容文字敘述，應簡潔、清晰，俾使委員 

          容易理解。 

十一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 


